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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改制 

及申请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6 年 8月 10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

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改制并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同意上海

复宏汉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并在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择机申请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等

事项。以上详见本公司 2016年 8月 11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发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108）和《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

复宏汉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拟改制并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110）。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拟改制并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进展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由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复宏汉霖”）。 

接复宏汉霖通知，其已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挂牌申请材料，并于2016

年12月28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受理通知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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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GP2016120052）。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查，复宏汉霖报

送的挂牌申请材料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

（试行）》的相关要求，予以受理。 

 

二、关于复宏汉霖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不提供保证配额的说明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

第15项应用指引第3(F)段规定：进行分拆的上市发行人须向现有股东提供一项保证，

使现有股东能获得被分拆实体股份的权利，方式为向现有股东分派被分拆实体的现有

股份，或在发售被分拆实体的现有股份或新股份时，使上市发行人现有股东享有优先

认购有关股份的权利。 

然而，根据复宏汉霖申请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中国法律机构的意

见：除非境外自然人、法人或机构满足下列其中一项，否则其不得投资于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股份：(1)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2)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3)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的战略投资者；或(4)身为中国永久居民或在中国工作及

居住的香港、澳门或台湾居民并持有人民币500万元以上证券资产和拥有两年以上证

券投资经验的的境外自然人。此外，鉴于复宏汉霖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事项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如要求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以批准豁免提供

保证配额，将会对本公司造成负担，且前述中国现行法律法规的障碍亦不会因股东表

决结果而被改变。 

综上，本公司已就复宏汉霖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项向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申请豁免遵守联交所《上市规则》第15项

应用指引第3(F)段规定。截至本公告日，联交所已书面函复同意本公司分拆复宏汉霖，

并批准上述豁免事项。 

考虑到本公司和复宏汉霖须遵守中国现行法律规定，且复宏汉霖于挂牌完成后仍

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复宏汉霖申请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不提供保证配额属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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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提示 

复宏汉霖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项尚须获得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批准，并考虑市场情况以及其他因素，方可作实。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